太仓市抽不合格批次

核查处置情况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规定，近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相关不合格食品，涉及太仓市3家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百合
（一）抽检基本情况。太仓市浏河镇郑春梅蔬菜摊的百合，生产日期为2023-08-21，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核查处置情况。经查，造成该批次百合不合格原因是供货商把关不严导致的，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作出免于处罚的决定。

二、百合
（一）抽检基本情况。太仓市浏河镇卞恒亚蔬菜摊的百合，生产日期为2023-08-21，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核查处置情况。经查，造成该批次百合不合格原因是供货商把关不严导致的，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作出免于处罚的决定。

三、豇豆
（一）抽检基本情况。太仓市浏河镇王华军蔬菜摊的豇豆，生产日期为2023-08-22，噻虫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核查处置情况。经查，造成该批次豇豆不合格原因是供货商把关不严导致的，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作出免于处罚的决定。

